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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 ）股票交易于2019年4月24日、4

月25日、4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以下简称“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及公司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确认，鉴于核实工作的实际情况，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29日

停牌一天（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

公司临时停牌公告》）。

公司已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核查完毕，并于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核查结果公告》。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9年4月30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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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二级市场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 ）于2019

年4月29日收到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世祖元

朔一号私募金、元朔二号私募投资基金、世祖量化对冲18号（以下简称“中睿公司” 或“信息披露义务

人” ）通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9年4月25日、4月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梅

雁吉祥股票94,907,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后持有梅雁吉祥股票10,072,68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3%；

中睿公司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04,980,05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3%。 中睿公司减持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94,907,53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的情况。

2、鉴于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并书面放弃推荐梅雁吉祥第十

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放弃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取消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并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7日、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3、根据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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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核查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梅雁吉祥” ）股票交易于2019�年4月24�

日、4月25�日、4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以下简称“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累计换手率达到47.63%。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

2、公司就股票异常波动事项书面向持有公司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征询，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中睿公司” ）书面复函：中睿公司在2019年4月25日、4月26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梅雁吉祥股票94,907,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除此之外，公司

其他持有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书面复函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3、鉴于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并书面放弃推荐梅雁吉祥第十

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放弃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取消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并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

4、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目前所处的电力行业环境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除已披露事项外，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19�年4月24�日、4月25�日、4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

平，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29日停牌一天，就相关情况进行核查。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近期发生及已披露的重大事项

1、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公司在2019年4月28日收到原第一大股东中睿公司编制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睿公司在2019年4月25日、4月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梅雁吉

祥股票94,907,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中睿公司减持后持有梅雁吉祥股票10,072,68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53%；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中睿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及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鉴于中睿公司书面放弃推荐梅雁吉祥第十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投票权及放弃公开征集投票权，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取消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并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

年4月27日、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关于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3、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收到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知，其

于2018年12�月 24�日至2019�年 4月22�日期间，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合计增持梅雁吉祥股票

94,907,490股，占梅雁吉祥总股本的5%。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就上述事项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及信息义务披露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广东

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晚间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问询函》，经公司自查及与相关股东核实，公司在2019年4月26日发布了《关于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公司原定于2019年4月30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召开。 股东大会通知以及延期

召开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召

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

公司股东中睿公司、 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7日、2019年4月24日发布了股

东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就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部份议案公开征集投票权，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二）向持股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征询核实情况

除中睿公司减持事项外，经公司书面征询持有公司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已披露事项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可能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不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公司自查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目前所处的电力行业环境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公司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书面声明，其不存在泄漏公司尚未披露重大信息的情况，在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的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已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认为目前所处的电力行业环境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除已披露事项外，未发生

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

2、公司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第十届董

事、监事选举等议案，公司面临新旧管理层换届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与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相关的后续进展，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3、公司近期股价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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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梅雁吉祥”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温增勇董事长主持，全体9名

董事出席会议，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7名，独立董事张继德、钟扬飞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豁免董事会提前5天通知的决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二、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决议。

因公司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并书面放弃推荐梅雁吉祥

第十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放弃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决定取消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如下议案：

7.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7.06 关于选举马敬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7 关于选举刘晓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8 关于选举张国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9 关于选举朱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10 关于选举张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8.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8.04 关于选举陈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05 关于选举刘会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06 关于选举俞丹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组

9.05 关于选举江喜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6 关于选举薛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7 关于选举何伟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8 关于选举刘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以及股东大会延期事项外，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余提案和通知事

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7日、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延期公告》、《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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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9年5月14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68 梅雁吉祥 2019/4/23

二、 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

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7.06 关于选举马敬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7 关于选举刘晓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8 关于选举张国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9 关于选举朱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10 关于选举张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8.04 关于选举陈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05 关于选举刘会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06 关于选举俞丹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9.05 关于选举江喜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6 关于选举薛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7 关于选举何伟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8 关于选举刘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2、

取消议案原因

因公司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并书面放弃推荐梅雁吉祥

第十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放弃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取消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部份议案。

三、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于2019年4月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5月14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新县城沿江南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14日

至2019年5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5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6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

7.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

7.01 关于选举温增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

7.02 关于选举胡苏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

7.03 关于选举张能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

7.04

关于选举Zhong�ming�Peng�(彭中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7.05 关于选举刘冬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

8.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

8.01 关于选举刘娥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8.02 关于选举刘纪显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8.03 关于选举倪洁云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组 √

9.01 关于选举黄平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9.02 关于选举陈伟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9.03 关于选举夏洁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9.04 关于选举胡志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10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及决策授权

的提案。

√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

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部分提

案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9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发布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公告》，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由2019年4月

30日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召开。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公司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部份议案的决议” ，并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7、8、9、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7.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7.01 关于选举温增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2 关于选举胡苏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3 关于选举张能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7.04

关于选举Zhong�ming�Peng�(彭中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

案

7.05 关于选举刘冬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8.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8.01 关于选举刘娥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02 关于选举刘纪显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8.03 关于选举倪洁云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组

9.01 关于选举黄平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2 关于选举陈伟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3 关于选举夏洁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9.04 关于选举胡志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0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及决策授权的提案。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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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关于放弃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放弃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情况说明

2019年4月23日，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 ）披露提示性公告，广

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持成为上市公司5%以上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

台中睿” ）及一致行动人不愿参与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争斗，经慎重考虑，决定从上市公司股权层面

逐渐退出。因此，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分别于2019年4月25日、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上市公司股票94,907,3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目前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还持有上

市公司股票10,072,680股，占其总股本的0.53%。

基于上述情况，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将放弃出席上市公司拟于2019年5月14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放弃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现持有股权的投票权。同时，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决定终止本次

公开征集投票权。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已向上市公司发出《关于放弃推荐梅雁吉祥第十届董事、监事候选人的告知

函》，请上市公司收到函件后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调整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关于第

十届董事会和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二、放弃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原因说明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放弃出席股东大会及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原因理

由如下：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不愿参与股权争斗。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2018年2月举牌的初衷是通过成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参与上市公司经营，同时提升上市公司业绩。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决定放弃出席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放弃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并终

止本次公开征集投票权事项。

三、截至目前公开征集投票权情况说明及处理方式

截止2019年4月29日，烟台中睿共收到两份符合委托要求的股东投票委托，委托股东持股数量总计

为869,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458%。烟台中睿将立即把股东的账户卡原件等委托文件寄回给股

东，并通过致电方式确认签收。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对上述两位股东的支持表示感谢。

四、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的感恩、歉意与期望

烟台中睿及一致行动人就我们于2019年4月17日发出公开征集投票权公告、 现减持上市公司5%股

票，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表达诚挚歉意，尤其要对向我们发出授权委托书的两位股东致歉！

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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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二级市场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 ）于2019

年4月29日收到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世祖元

朔一号私募金、元朔二号私募投资基金、世祖量化对冲18号（以下简称“中睿公司” 或“信息披露义务

人” ）通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9年4月25日、4月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梅

雁吉祥股票94,907,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后持有梅雁吉祥股票10,072,68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3%；

中睿公司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04,980,05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3%。 中睿公司减持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94,907,53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的情况。

2、鉴于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并书面放弃推荐梅雁吉祥第十

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放弃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权暨终止公开征集投票权，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取消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并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延期至2019年5月1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7日、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3、根据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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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 ）于2019年4月29日晚间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

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核查结果公告》等公告。2019年4月29日，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梅雁吉祥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事项的工作

函》（上证公函【2019】0550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 《工作函》全文内容如下：

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方：

2019�年 4�月 29�日晚间，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吉祥）公告称，烟台中

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减持其所持梅雁吉祥5%股份，减持后尚

持有 0.53%股权，不再为梅雁吉祥第一大股东。

经核实，中睿公司此前已行使股东权利，向梅雁吉祥股东大会提名多名董事候选人，并公开征集投票

权。 中睿公司于前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后、召开日前，大额减持所持股份，严重违反诚信及有关信息披

露规定，损害投资者利益。 现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的规定，对中睿公司和相关方要求如

下。

一、中睿公司应核实并说明，前述减持行为的减持时点、减持过程、决策程序和相关责任人员。中睿公

司实际控制人马敬忠应明确说明，在作出相关减持决策时，是否考虑前期已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是否考

虑减持行为对股票交易秩序及中小股东利益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

二、中睿公司前期发布的谋求控制权相关信息，与其此后股票减持行为的意图严重背离，可能对投资

者的决策产生重大误导，相关减持信息属于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重大敏感信息，减持过程中上

市公司股价出现连续大幅下跌。 中睿公司应当说明未如实披露其真实减持意图和实际减持行为的原因，

并查明相关责任人。

三、中睿公司应当核实并说明，在本次减持前及减持过程中，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或本次控

制权争夺的另一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能润）有过沟通联络，是否与其就减持事

项及控制权争夺事项存在潜在的协议或安排。 上市公司以及广东能润应当就此提供专项说明，说明是否

知悉中睿公司有关减持事项及减持过程，是否与中睿公司就前述事项存在协议或安排。

四、中睿公司应当尽快提供前期发布相关信息、后期减持决策及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名单，供本所进行交易核查。

中睿公司以及相关方应当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核实有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投

资者作出充分的解释说明。对中睿公司本次信息披露及减持的违规行为，我部将启动纪律处分程序，予以

严肃查处，并提请证监会核查。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对中睿公司的行为予以认真核实，积极采取措施，维

护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利益。 广东能润应当依法依规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出现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行为。 中睿公司在收到本工作函后应当立即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并于 2019�年 5�月 7�

日前，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为《工作函》具体内容。公司将尽快对《工作函》所述相关情况与相关股东核实后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进行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下转B379版）


